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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“回头看”整改 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《沈阳市中央 
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》第五项 

整改任务的验收销号意见 

按照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“回头看”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要

求，我办组建了验收组，依据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

改方案》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整改

任务验收参考标准》和《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

销号办法(试行)》规定，对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

方案》中责任单位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所承担的第五项整 

改任务进行了验收，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督察指出的问题 

问题编号5:第一轮督察指出，辽宁省一些地方和部门解决群

众环境诉求不力。此次督察群众环境信访投诉量虽比第一轮督察

时有所下降，但仍居高不下。督察发现， 一些地方对群众环境诉

求依然重视不够、解决不力，特别是第一轮督察及“回头看”时

的信访问题解决不到位，甚至出现反弹，群众不满意率高、反映

强烈。群众举报问题与第一轮督察重复的就有660件，占比为14.2% 

二、责任单位采取的工作举措 

1.深入推进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期间1064件群众举

报案件整改工作，及时公开办理情况。对已完成整改的案件，按

照省工作部署完成销号工作；对尚未完成整改的案件，按照“一

案一策”的原则，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完善整改方案，明确责任

人、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，采取督办催办、调度通报、核查抽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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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式，加强整改过程监督，保障案件整改质量。其中：一般性

举报案件2021年年底前完成整改，疑难性举报案件2022年年底前

完成整改；和整改任务相关的群众举报问题，与整改任务同步解

决。 

2.加快推进与第 一轮督察重复的118件属实案件整改工作，

2021年年底前完成整改89件，包括：和平区2件、沈河区1件、铁

西区44件、皇姑区5件、浑南区9件、于洪区6件、苏家屯 区6件、

辽中区1件、新民市2件、法库县3件、康平县5件、经济技术开发

区1件，新民市与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办1件、浑南 区与市生态环境

局联办1件，市市政公用局2件；2022年年底前完成整改29件，包

括：苏家屯区3件、康平县15件、法库县2件、经济技术开发区9件。 

3.建立案件盯办和复查回访制度。对已完成整改的群众举报

案件，各责任单位要加强跟踪，每个月至少复查或回访10%,及时

发现并解决问题。对第 一轮督察重复的118 件属实案件、本轮督

察交办重点案件，逐案明确责任人，每月盯办或复查回访，直至

问题解决。 

4.实施挂牌督办。从督察交办的重点案件、重复举报率高案

件、与第一轮督察重复案件中选择14件进行挂牌督办，逐案明确

责任人和整改措施，有效解决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。 

5.在办理群众环境信访问题工作中，存在表面整改、敷衍整

改、虚假整改和“一刀切”等问题的，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三、整改任务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

1.2021年中央环保督察苏家屯区共有123个案件，并对案件进

行分解，按照“一案一策”的原则，要求责任单位要进一步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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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方案，明确责任人、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；达到销号标准后，

及时在苏家屯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，采取办完一件，公示

一件，切实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环境信访问题。 

2.按照中央环保督察要求，2021 年苏家屯区需要完成整改有

乌 金 沟 墓 地 案 件 (D2LN202104180002 、 D2LN202104180110 、

D2LN202105020005)、喜宁汽车案件 (X2LN202104230011)、山水

水 泥 案 件 (D2LN202104300021 、 D2LN202104300005 、

D2LN202104120069),2022 年 完 成 整 改 的 绿 都 雕 塑 案 件

(X2LN202104210053、X2LN202104220023、X2LN202104240083),上

述问题苏家屯区均已按照要求时限完成整改，进行案件销号工作，

制作销号档案。山水水泥经过整改后，已申报国家级绿色工厂。 

3.开展对中央环保督察及“回头看”每月10%的信访案件复查

工作。按照市督改办要求，对苏家屯区环保督察重点整改任务实

行挂牌督办，每周调度重点整改任务进展情况并按时上报。 

4.对涉及苏家屯区的1件挂牌督办案件，明确责任人、整改 

措施，孔雀城案件(D2LN202104120064)已于2021年9月30日接入苏

家屯区市政水源(大伙房水库),同时停用自备取水井，区城管局对

孔雀城周边垃圾乱排乱放问题加强日常监管，并督促物业公司对

生活垃圾日产日清。有效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环境问题。 

5.苏家屯区纪委监委共收到上级纪委和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

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转办线索32批123个问题线索，其中重点线索8

个，已办结123件，问责6人，其中党内严重警告2人，党内警告1

人，诫勉谈话1人，批评教育1人，提醒谈话1人，制发监察建议2

个。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职能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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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执纪问责，倒逼环保责任落实。对有关党组织、职能部门和领

导干部失职、渎职等问题，尤其是在问题整改中存在表面整改、

虚假整改、敷衍整改以及“一刀切”等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问题，

严肃进行追责问责。将环保追责问责工作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结

合起来，对包庇、纵容环境违法行为，充当“保护伞”的党员干

部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。 

四、佐证材料与整改措施对应情况 

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提供了苏家屯区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

督察群众信访案件销号档案、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中央生态环

境保护督察拟销号群众举报问题查处情况公示单、苏家屯区第二

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群众举报案件复查走访情况表等材料予以佐

证，佐证材料分别与整改措施相对应。 

五、下步工作要求 

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强化建章 

立制，深入举一反三，持续对督察案件开展复查回访，确保问题

不反弹、不反复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幸福感和获得感。 

六、验收结论 

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已完成《沈阳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

督察整改方案》中第五项整改任务整改，经研究建议通过验收。 

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“回头看” 

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3年9月27日 


